
 

2011 学院 2023 届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

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办法 

 

一、综合考核打分细则（五个方面） 

1、参军入伍类 20% 

等级类

别 

一等功以上

（含） 
二等功 三等功 嘉奖 

入伍 

（正常退役） 

50 40 20 10 50 

注：档案中如有其他表彰奖励，团级以上表彰（含）以

三等功加分；团级以下表彰按嘉奖加分。 

2、志愿服务类 10% 

等级类别 国家级 省市级 校级 

获得表彰 100 50 20 

参加 50 25 10 

3、国际组织实习类 10% 

等级类别 

全球性 

国际组织 

区域性 

国际组织 

政府间 

国际组织 

非政府间 

国际组织 

100 60 100 60 

4、科研成果类 30% 

①发表论文类 

作者类别 SCI EI 核心期刊 

第一作者 100 70 50 

②专利类（以下加分指第一申请人） 



 发明专利 计算机软件 其他（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） 

申请 20 15 10 

公开 50 30 20 

授权 100 50 30 

5、竞赛获奖类 30% 

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活动 

竞赛分类 获奖级别 

奖项等级 

（最高奖次/次一/次二（不低于二等

奖）） 

重中之重(A类) 国家级 100/80/60 

重点(B类) 国家级 80/60/40 

重要(C类) 国家级 60/40/30 

一般(D类) 国家级 40/30/20 

注：奖项排名有次序的，默认加分为排名第一，排名 2-5

的加分减半，排名第 6及以后的加分为排名第一加分的 1/4。

具体奖项类别与级别分类以教学事务部公布的《南京工业大

学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活动目录（2021年 11月）》为准。 

说明： 

1、同一方面有多项加分时，原则上只按最高获奖等级

加一次。 

2、同一学科竞赛、同一项目有多项加分的，只按最高

获奖等级加一次。 



3、同一个项目、专利等按最终结果加分。 

4、以上 5个方面，每一方面加分最高不超过 100分。 

5、严格审核认定学生的特殊学术专长。推免生学术专

长原则上仅限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

一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；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

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科研竞赛（全国赛）并获得三等奖（不

含）以上奖励（国际赛事参照执行，但不得低于国内赛事相

关要求）。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、职称、职务明显高于本

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、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，不纳入学生

本人推免遴选综合评价成绩计算体系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

虑。对于社会质疑较多的赛事、刊物，要从严把握。 

6、学院成立学院专家审核小组（专家组成员应具有相

关学科副教授以上职称，一般不少于 5 人），对申请推免资

格学生的科研创新成果、论文、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

核鉴定，排除抄袭、造假、冒名及有名无实等情况，必要时

可组织相关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答辩。对学生提交的

多篇科研成果实行代表作评价，评价重点聚焦到创新质量和

个人贡献。学院专家审核小组及每位成员应给出明确审核鉴

定意见并签字存档。答辩全程要录音录像，答辩结果要公开

公示。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学生特殊学术专长，须在推免

系统和学院网站上予以公示。 

7、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的，不得纳入推免遴选综合



评价成绩计算体系。 

二、推免成绩组成 

总成绩=课程成绩*比重+综合成绩*比重 

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。 

综合考核形式及占比为学业平均成绩（百分制）占总成

绩 70%，综合考核占总成绩 30%，即总成绩=课程成绩*70%+

综合成绩*30%。 

三、推免工作回避制度 

推免工作实行回避制度。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

或利益相关人员报名参加本学院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

避，有非直系亲属等报名参加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备。相关

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也应主动向学院报备声明。 

四、信息公开及投诉途径等 

师生对推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院推免工作小

组或校研究生院、校纪委反映。 

2011 学 院 电 话 ： 025-58130024 ；

Email:2011sy@njtech.edu.cn。 

校 研 究 生 院 电 话 ： 025-58139194 ；

Email:yzb@njtech.edu.cn。 

校 纪 委 电 话 ： 025-58139069 ；

Email:jubao@njtech.edu.cn。 

 

2011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 

2022 年 9月 9 日 


